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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利用地转用公告 

新府〔2016〕12 号………………………………………………………………（13）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公告 

新府〔2016〕13 号………………………………………………………………（14）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公告 

新府〔2016〕14 号………………………………………………………………（15）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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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办公室函件选登】 

印发新会区 2016 年清明节期间水陆交通安全管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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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3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3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司前镇石名村向东经济合作社所属的 0.6157

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意使用集体未利用地 0.4426 公顷，安

排作为农村宅基地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将农用地及未利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司前镇石名村向东村民小组深水基（土名）

（具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司前镇石名村向东经济合作社，面积

1.0583 公顷（折合 15.8745 亩，其中农用地 0.6157 公顷、未利用地 0.4426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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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4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3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小泽村东和经济合作社所属的 2.6667

公顷集体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泽镇小泽村鹤咀、小泽砖厂（土名）（具

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小泽村东和经济合作社，面积

2.6667 公顷（折合 40 亩，其中建设用地 2.6667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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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5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3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小泽村大灶经济合作社所属的 0.8083

公顷集体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泽镇小泽村鹤咀、小泽砖厂（土名）（具

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小泽村大灶经济合作社，面积

0.8083 公顷（折合 12.1245 亩，其中建设用地 0.8083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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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6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3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沙冲村汉东、汉南、汉西、汉北经济

合作社共有的 0.0202 公顷集体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0.1948 公顷未利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使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使用）地块位置：大泽镇沙冲村长

汉联队旧海塘（土名）（具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沙冲村汉东、汉南、汉西、汉北

经济合作社共有，面积 0.215 公顷（折合 3.225 亩，其中建设用地 0.0202

公顷，未利用地 0.1948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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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7 号 

 

经江门市人民政府批准，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5 号文，详见

附件 1）批复，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人民政府属下的 29.466 公顷国有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 1.1376 公顷、国有未利用地

3.2686 公顷，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将农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泽镇冷水农场（土名）（具体位置见附

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人民政府，面积 33.8722 公顷（折

合 508.083 亩，其中农用地 29.466 公顷、建设用地 1.1376 公顷、未利用

地 3.2686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农用地转用批准文件（江建用字〔2016〕5 号）（略） 

2.农用地转用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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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8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四批次城

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8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

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司前镇雅山经济联合社所属的 0.1677 公

顷集体未利用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未利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四批次城镇建

设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司前镇雅山村委会龙和龙行（土名）（具

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司前镇雅山经济联合社，面积 0.1677

公顷（折合 2.5155 亩，其中未利用地 0.1677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8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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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9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四批次城

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8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

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司前镇新建村潮洋经济合作社所属的

0.5197 公顷集体未利用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未利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四批次城镇建

设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司前镇新建村委会潮洋村民小组围仔（土

名）（具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司前镇新建村潮洋经济合作社，面积

0.5197 公顷（折合 7.7955 亩，其中未利用地 0.5197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8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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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0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鳌镇十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所属的

0.8742 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农村宅基地用地。现按土

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农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鳌镇十围村高塘（土名）（具体位置见

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鳌镇十围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面积

0.8742 公顷（折合 13.113 亩，其中农用地 0.8742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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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1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三江镇官田经济联合社所属的 0.5685 公顷

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农村宅基地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农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三江镇官田村梅园（土名）（具体位置见

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三江镇官田经济联合社，面积 0.5685

公顷（折合 8.5275 亩，其中农用地 0.5685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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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2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司前镇雅山经济联合社所属的 0.7021 公顷

集体未利用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农村宅基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未利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司前镇雅山村沙田岩（土名）（具体位置

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司前镇雅山经济联合社，面积 0.7021

公顷（折合 10.5315 亩，其中未利用地 0.7021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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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3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睦洲镇梅大冲村大冲一、大冲二经济合作社

共有的 1.0422 公顷集体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

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睦洲镇梅大冲村南央围（土名）（具体位

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睦洲镇梅大冲村大冲一、大冲二经济合

作社，面积 1.0422 公顷（折合 15.633 亩，其中建设用地 1.0422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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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4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睦洲镇梅大冲村大冲二经济合作社共有的

0.5902 公顷集体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

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集体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睦洲镇梅大冲村大围（土名）（具体位置

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睦洲镇梅大冲村大冲二经济合作社，面

积 0.5902 公顷（折合 8.853 亩，其中建设用地 0.5902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新会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6 年第 3 期 

 — 16 —   

 

 

新府〔2016〕15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古井镇人民政府所属的 0.2146 公顷国有土

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作为医卫慈善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六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古井镇人民路 68 号耆安院（具体位置见

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古井镇人民政府，面积 0.2146 公顷（折

合 3.219 亩，其中建设用地 0.2146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5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新会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6 年第 3 期 

 — 17 —   

 
 

新府〔2016〕16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九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0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莲塘村敦东经济合作社、敦西经济合

作社、西贤经济合作社、同仁经济合作社、居仁经济合作社、兴仁经济

合作社、庙莲经济合作社、茂莲经济合作社、广仁经济合作社、莲塘经

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共有的 4.2201 公顷集体未利用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

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未利用地

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九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泽镇莲塘村松山、云坑（土名）（具体

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莲塘村敦东经济合作社、敦西经

济合作社、西贤经济合作社、同仁经济合作社、居仁经济合作社、兴仁

经济合作社、庙莲经济合作社、茂莲经济合作社、广仁经济合作社、莲

塘经济联合社农民集体共有，面积 4.2201 公顷（折合 63.3015 亩，其中未

利用地 4.2201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0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新会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6 年第 3 期 

 — 18 —   

 

 

新府〔2016〕17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一批次城

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2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

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李苑经济联合社所属的 1.5935 公

顷集体未利用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未利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一批次城镇建

设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泽镇李苑村蟾蜍石、长冲、凤山（土名）

（具体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李苑经济联合社，面积 1.5935

公顷（折合 23.9025 亩，其中未利用地 1.5935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2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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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8 号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一批次城

镇建设用地的批复》（江门建用字〔2016〕12 号，详见附件 1），经江门

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大泽镇五和经济联合社所属的 0.7908 公

顷集体未利用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未利用地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5 年度第十一批次城镇建

设用地。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大泽镇五和村凌坑（土名）（具体位置见

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大泽镇五和经济联合社，面积 0.7908

公顷（折合 11.862 亩，其中未利用地 0.7908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江门建用字〔2016〕12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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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19 号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3 年度第三十二批次

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粤国土资（建）字〔2016〕

43 号文，详见附件 1）批复，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会城

街群胜经济联合社属下的 0.4449 公顷集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安排作

为农村宅基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农用地

转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3 年度第三十二批次城市

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会城街道群胜村人行围（土名）（具体位

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会城街群胜经济联合社，面积 0.4449

公顷（折合 6.6735 亩，其中农用地 0.4449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粤国土资（建）字〔2016〕4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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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20 号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3 年度第三十二批次

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粤国土资（建）字〔2016〕

43 号文，详见附件 1）批复，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新会

劳动大学所属的 0.8695 公顷国有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作为风景

名胜设施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国

有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3 年度第三十二批次城市

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会城街道圭峰东坑（土名）（具体位置见

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新会劳动大学，面积 0.8695 公顷（折

合 13.0425 亩，其中建设用地 0.8695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粤国土资（建）字〔2016〕4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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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21 号 

 

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江门市新会区 2013 年度第三十二批次

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粤国土资（建）字〔2016〕

43 号文，详见附件 1）批复，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新会区将江门

市新会区五和农场所属的 0.5276 公顷国有土地完善建设用地手续，安排

作为工业用地。现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将完善国

有建设用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告期限：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22 日。 

二、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江门市新会区 2013 年度第三十二批次城市

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 

三、农用地转用地块位置：新会区五和农场孩儿头（土名））（具体

位置见附件 2）。 

四、地块单位、面积、地类：江门市新会区五和农场，面积 0.5276

公顷（折合 7.914 亩，其中建设用地 0.5276 公顷）。 

特此公告。 

 

附件 1.批准文件（粤国土资（建）字〔2016〕43 号）（略） 

2.用地红线图（略） 

 

 

发布单位：新会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江门市国土资源局新会分局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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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2016〕22 号 

 

各镇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圭峰区管委会（会城街道办），区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上级驻新会有关单位： 

   现将《赋予新会银洲湖管理委员会相关行政管理权限实施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新会区人民政府 

                                            201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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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赋予新会银洲湖管理委员会相关行

政管理权限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府〔2015〕19 号）和《关于成立新会

银洲湖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新府办〔2015〕20 号）精神，现就新会区人

民政府赋予新会银洲湖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洲湖管委会”）相关行政

管理权限，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和区委十二届五

次、六次全会精神，锐意改革创新，大力简政放权，赋予银洲湖管委会经

济社会发展相关行政管理权限，为加快大广海湾经济区先导区的建设发展

和城市扩容提质提供体制机制支撑，提升银洲湖区域自主发展能力，谋划

新会发展新格局。 

二、基本原则 

（一）充分赋权，激发活力。按照“能放则放，应放尽放”原则，区政

府赋予银洲湖管委会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行政管理权限，增强银洲湖区域

自主发展能力。 

（二）突出重点，循序渐进。按照银洲湖管委会工作需要和实际承接

能力，有重点、分批次赋予银洲湖管委会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行政管理权

限。 

（三）依法放权，权责一致。赋予银洲湖管委会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

行政管理权限要依法依规进行委托授权，银洲湖管委会要依法依规行使相

关行政管理权限，并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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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一）明确赋权范围和方式。 

1．新会区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应根据银洲湖区域发展需要和承接能力，

将除需由区统筹协调、综合平衡及统一规划建设的项目外的区级行政管理

权限，通过委托、下放等方式分批赋予银洲湖管委会行使。 

2．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银洲湖管委会以区政府有关部门名义行

使委托授权的行政管理事权过程中，产生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由区

政府有关部门承担名义上的行政和法律责任，银洲湖管委会承担出庭应

诉、复议答复、支付赔偿等实质的法律责任。 

（二）做好事权的交接工作。区级第一批赋权事项 77 项，具体见附

件《赋予新会银洲湖管理委员会区级相关行政管理权限事项目录（第一

批）》。银洲湖管委会可根据自身需要和承接能力，按照公布实施的行政

管理权限事项目录分批承接。区各有关部门要明确操作流程和委托范围，

签订委托书时一并授予业务专用章，移交必要的工作资料，确保相关事权

顺利交接。 

（三）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区各有关部门对委托行政管理权限事项的

实施实行日常检查制度和备案制度，并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或抽查，

指导、监督银洲湖管委会规范行使相关行政管理权限。 

（四）完善工作运行机制。银洲湖管委会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运行机制，优化办事流程，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办事时限，保

障赋予的行政管理权限有效运转。对暂时未能赋予银洲湖管委会行使的事

权，区有关部门要采取服务前移，建立绿色通道等方式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赋予银洲湖管委会相关行政管理权限是

推动银洲湖区域加快发展的关键环节。各部门要提高认识，树立大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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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要亲自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做好赋予银洲湖管委会行政管

理权限有关工作，确保银洲湖管委会能及时有效行使发展需要的相关的行

政管理权限。 

（二）加强协调，做好衔接。银洲湖管委会、区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

和协调，确保赋予的行政管理权限落实到位，防止出现管理脱节；区有关

部门要加强对银洲湖管委会相关业务的指导，不得以事前备案的方式变相

上收审批权，干预银洲湖管委会事务。 

（三）健全制度，强化监督。银洲湖管委会要加快承接能力建设，建

立健全工作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实行重大事项事前报告制度、登记备案

制度，建立印章和档案管理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规范行使行政管理权

限。 

 

附件：赋予新会银洲湖管理委员会区级相关行政管理权限事项目录

（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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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办〔2016〕7 号 

 

各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圭峰区管委会（会城街道办），

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上级驻新会有关单位： 

《江门市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已经区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新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3 日 

 

 

 

 

 

根据《中共新会区委、新会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新发〔2014〕5 号），江门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新会分局由省垂直管理机构调整为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更名为江门市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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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能转变 

（一）职责调整。 

1．将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划给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根据服务业统计职责分工，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广告业统计职

责。 

3．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求需要调整的其他职责。 

（二）承接的职责。 

已由国务院、省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公布下放县级人民政府的有

关行政审批事项。 

（三）取消、下放和转移的职责。 

1．已由区人民政府公布取消、下放和转移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职

责。 

2．根据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要求需要取消、下放和转移的其他职责。 

（四）加强的职责。 

1．加强市场准入的统一管理，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放松市场

准入管制，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大力推进便利营商工作，按分工扶

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 

2．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和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管。建

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和抽查制度，强化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的管理

和使用，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强化工商后续监管和

风险管理，建立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建设

法治化市场环境。 

3．加强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监管。按分工大力培育、扶

持网络商品交易市场并促进其发展，着力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网络

商品交易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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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消费维权和社会监督体系建设。强化全区流通领域商品抽查

检验的统筹管理，加大抽检力度。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强化消费监

测、预警和信息引导等职责，促进市场交易环境和消费维权政社共治。 

5．加强工商行政执法，提高市场监管法治化水平，构建市场监督管

理长效机制，营造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拟订地方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

法有关工作。 

（二）负责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作，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组

织指导全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

位、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推行全区统一标准规范的电子营业执照

和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管理，研究分析并依法发布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础

信息，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三）组织指导全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

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等市场主体及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依法组织查处

取缔无照经营行为。 

（四）承担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监督管理，组织市场主体开展年度报告

和信息公示工作，负责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管理和使用，组织开展企

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为社会公众提供市场主体信用查询和信用预警等服

务。 

（五）承担对流通领域市场行为的风险监测分析和市场交易风险防

范，建立并实施重要商品及生产资料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风险监测预警

和跟踪制度、风险管理防控联动机制。 

（六）负责拟订便利营商的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拟订促进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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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环境的具体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支持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转型升级，

服务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各类市场主体登记后

持续健康发展；协助区“两新”组织党工委开展有关工作，指导全区个体私

营企业党建工作。 

（七）负责依法规范和维护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秩序工作，负责组织监

督管理商品交易市场经营行为；负责监督管理和规范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

服务行为，促进网络商品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八）监督管理商标和特殊标志，依法保护商标和特殊标志权益，查

处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监督管理商标印制和商标代理，组织实施商标品

牌战略。 

（九）指导广告业发展，负责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益广

告的规划和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广告业统计工作，查处广告违法行为。 

（十）负责依法监督管理经纪人、经纪机构及经纪活动；依法组织实

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负责管理动产抵押登记，监督管理拍卖行为，依法

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 

（十一）依法组织监督管理市场竞争，查处不正当竞争、走私贩私等

经济违法行为。 

（十二）依法组织查处违法直销、传销案件，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

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协调打击传销联合行动。 

（十三）负责消费维权及社会监督体系建设工作。负责流通领域商品

质量及有关服务监督管理，统筹管理和组织开展全区流通领域商品及有关

服务抽查检验工作；指导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受理与处理工作；指导

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网络体系建设，查处违反商品质量法规及商品消费和

服务领域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

市场交易环境和消费维权政社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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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统筹协调指导全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负责市场监管信息平

台的管理和使用；按分工做好与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协作工作，

做好与司法的衔接工作。 

（十五）指导全区工商行政管理业务工作，组织和承担全区工商系统

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和指导工作，组织指导全区工商系统干部培训、素质

教育工作，指导全区工商系统基层规范化建设，统筹全区工商系统信息化

建设相关工作。 

（十六）承办区人民政府和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设 10 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工作；承担综合性调研、材

料综合、新闻宣传、保密、政务信息、政务督办、政务公开、信访维稳、

应急管理、网站管理、信息化建设、舆情监测、安保、机关后勤服务等日

常工作；组织指导本系统工商行政管理业务统计工作。 

（二）人事监察股。 

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和离退休人员服

务工作；负责出国（境）人员的政审工作；组织干部教育培训；负责指导基

层规范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组织实施行政效能、党风廉政建设监督

检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和举报、投诉工作；负责机关、直属单位的党群

工作。 

（三）装备财务股。 

统筹指导全区工商执法装备的管理和规范相关工作，指导硬件设施规

范化建设；安排、管理有关项目经费及系统专项经费，并按规定开展财政

支出绩效评价；负责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款项收入的管理工作；组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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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机关和直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工作；承担机关和指导监督直属单位财务

收支管理、会计核算、内部审计和资产管理等工作；负责审核基本建设规

划和项目，监督管理基本建设项目工程及大项支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工作

等。 

（四）政策法规股。 

组织、参与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修订和审核；组织和承担相关行

政执法制度的拟订、协调和发布；承担市场监管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工作；

承担、参与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工作；负责行政处罚案件

核审和听证工作；组织实施依法行政、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组织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组织推进本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职能转

变、清理行政职权和编制权责清单有关工作；承担或参与组织推动事中事

后监管标准、体系、制度及机制建设等工作。 

（五）登记注册股。 

负责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组织实施统一规范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规

则、标准、制度；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组织指导全区各类企业、个

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登

记注册工作；承担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库、电子营业执照系统的建设、维护

工作；承担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信息的分析、公开工作。 

（六）企业监督管理股。 

拟订企业监督管理及信用分类管理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对

各类市场主体登记事项的监督管理，组织各类市场主体经营安全监管，指

导查处违反工商登记法律、法规的行为；拟订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管理制度

并组织实施；负责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管理和使用；组织开展企业公示

信息抽查工作；组织开展企业信用分类信息征集整合与公示，指导办理市

场主体年度报告和公示工作，提供市场主体信用查询和市场主体信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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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完善信用约束机制，推进建立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市场主体“黑名

单”制度，组织打击、约束失信行为；负责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管理情

况的调查研究，拟订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扶持中小微

企业发展，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升级转型；指导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

协会的工作；指导查处取缔无照经营；拟订便利营商的措施、办法并组织

实施；开展便利营商的综合性调研，研究提出便利营商的政策建议；组织

对本系统实施便利营商政策措施的检查、评估；指导本系统有关便利营商

的咨询、申诉、举报处理工作；协助区“两新”组织党工委开展有关工作，

指导全区个体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统筹协调全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

研究制订全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方案和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统一市

场监管体系建设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办等相关工作；负责全区市场监管信

息平台的管理使用、督办考核及投诉举报平台的指导工作；承担对流通领

域有关市场行为的风险监测分析，建立并实施重要商品及生产资料的风险

评估指标体系、风险监测预警和跟踪制度、风险管理防控联动机制；承担

新会区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牵头负责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统筹小组有关工作。 

（七）市场规范管理股。 

承担依法规范维护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秩序工作，负责组织监督管理商

品交易市场经营行为；组织指导流通领域农资商品质量抽检和监管工作；

组织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组织指导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工作；组织

指导动产抵押登记、经纪人、拍卖行为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商品交易市场

信用分类管理和专项治理工作；指导查处市场经营违法行为；负责拟订网

络商品交易和有关服务行为规范并组织实施；负责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

务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网络商品交易信用体系建设，指导经营性网

站实施网上亮照经营；规范网络市场经营主体商品质量管理行为；指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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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网络商品交易消费纠纷投诉举报和消费维权，定期发布网购消费警示，

指导查处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违法案件；建立和管理全区经营性

网站主体数据库；协调建立跨地域、跨部门网络市场监管合作机制并组织

实施。 

（八）商标广告监督管理股。 

组织商标和特殊标志管理工作；指导辖区企业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

的申报、管理和保护工作，协助驰名商标案件材料逐级报送工作；监督管

理商标印制和商标代理活动；依法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指导查处商标违

法行为；组织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指导商标专用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拟订

广告业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广告业发展；组织、指导广

告行政许可的实施；承担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益广告的规划

和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广告业统计工作；综合协调虚假违法广告整

治工作，指导广告监测及查处广告违法行为；指导广告行业组织的工作。 

（九）消费者权益保护股。 

承担消费维权和社会监督体系建设工作；负责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及有

关服务监督管理，统筹管理和组织开展全区流通领域商品及有关服务抽查

检验工作；指导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受理与处理工作，指导查处违反

商品质量法规及商品消费和服务领域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环境和消费维权政社共治；指导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心工作。 

（十）经济检查分局。 

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督办全区工商系统经济检查、执法办案工作；

依法查处和指导查处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限制竞争等各类不正当竞

争和走私贩私案件；组织对直销企业、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的监督管理和

打击传销工作，依法查处和指导查处传销、直销违法案件；按分工查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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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案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扫黄打非、禁毒等综合执法

工作；组织查处工商行政管理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案件和大案要案。 

四、派出机构 

工商行政管理所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派出机构，副科级，全区共设置

14 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名称规范为：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XX 工商行

政管理所。 

（一）城东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会城惠民西路以南、惠民东路以南、

平安路以南、城东路以西、冈州大道东以东、江会路以东至江门交界处，

朱紫路以东、南隅路以东、中心南路以东、启超大道以东、转今洲路以北

等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二）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会城冈州大道中以南（新会

公安分局分界点起）、冈州大道西以南、转三联管理区以东至黄克兢大桥

桥脚，中心南路以西、启超大道以西、转今洲路以南、三和大道、经济开

发区、孖冲村民委员会、天禄村民委员会、天马村民委员会、茶坑村民委

员会、大洞村民委员会、西盛村民委员会等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三）城西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会城育才路以西、城北路、朱紫路

以西、南隅路以西、冈州大道中以北、冈州大道西以北，紫云路、石涧农

场、七堡社区、七堡工贸城社区、潭冲村民委员会、七堡村民委员会、冲

那村民委员会、九龙村民委员会、南庚村民委员会、群胜村民委员会(黄

克兢大桥以西)、二宁村民委员会、三联村民委员会（沙冲围工业区、水

蛇坑工业区、红木家具城等）、河北村民委员会等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

作。 

（四）城北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育才路连接城北路转惠民西路、惠

民东路、平安路、城东路转冈州大道东、江会路以北至江门交界处等范围

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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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江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三江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六）古井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古井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七）沙堆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沙堆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八）睦洲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睦洲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九）大鳌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大鳌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十）大泽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大泽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司前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司前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十二）罗坑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罗坑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十三）双水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双水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十四）崖门工商行政管理所。负责崖门镇范围内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五、人员编制 

（一）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关行政编制 52 名，行政执法专项编

制 10 名。其中：局长 1 名、副局长 3 名，正股级领导职数 10 名，副股级

领导职数 14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9 名。 

（二）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50 名。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23 名。

其中： 

1．城东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3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3 名。  

2．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3 名。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3 名。  

3．城西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2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2 名。  

4．城北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2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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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江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6．古井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7．沙堆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8．睦洲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9．大鳌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10．大泽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2 名。  

11．司前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0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2 名。  

12．罗坑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13．双水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16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3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2 名。 

14．崖门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编制 8 名，设所长 1 名，副所长 2 名。

工勤岗位普通雇员 1 名。 

六、附则 

本规定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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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府办函〔2016〕157 号 

 

各有关镇政府，圭峰区管委会（会城街道办），区有关单位： 

我区是珠三角著名水乡，清明期间群众交通出行需求大，为确保人

民群众过江祭祖的安全，今年继续开展清明节期间水陆交通安全管理行

动。现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领导机构 

成立 2016 年新会区清明节期间水陆交通安全管理行动指挥部，成员

如下： 

总指挥：梁远球（区委、区政府）;  

副总指挥：李和庆、黄富辉（区委区府办公室）;  

成员：夏欢祥（区委区府办公室），何松根、莫沃林（区安全监管局），

李植浓、何军（区交通运输局），袁朝护（区海洋渔业局），陈健豪（区水

务局），廖永洪、潘锦超（新会海事处），周善伙（新会公路局），于津、

柯荣炎（新会公安分局），梁荣乐（新会航标与测绘所），李国进（大鳌镇

政府），龙云飞（睦洲镇政府），林允列（沙堆镇政府），陈活起（三江镇

政府），张志海（新会公共汽车分公司）。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睦洲渡口所.办公室主任由李和庆同

志兼任，副主任由夏欢祥、莫沃林、何军、潘锦超、于津同志兼任;办公

室成员：谭荣波（区安全监管局），廖锦培（区水务局），曾幸罗（区海洋

渔业局），李卫民、聂洪金、李均安、刘传练（区交通运输局），黄月婵（新

会公安分局），李志健（新会公路局），杨海鸣（新会海事处），刘荣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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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航标与测绘所），梁广富（区地方公路站），廖云斌（区交管总所），黄

社洪（大鳌镇政府），杨锡均（睦洲镇政府），林长安（沙堆镇政府），郭

瑞朋（三江镇政府），李伟成（新会公共汽车分公司）。 

相关镇（街）要结合自身实际，成立相应领导机构，确保清明节期

间辖区水陆交通安全。 

二、宣传发动 

相关镇（街）要落实辖区乡镇渡口渡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积极开

展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张贴宣传标语、悬挂横额等手

段，以各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清明节期间开展水陆交通安全行动的

重要性，引导和教育群众过江祭祖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选择公交或摩托

车出行，不乘坐非客渡船，严禁横水渡不按规定渡运汽车。 

三、行动时间 

2016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4 日。 

四、行动安排 

（一）人员安排 

参加行动的各单位按工作职能分成 16 个工作小组（见附件）开展工

作。各工作小组要于 4 月 4 日上午 7 时前就位，并根据现场指挥组的安排，

实行重点管理。4 月 2 日至 4 日，各单位做好巡查工作，相关镇政府做好

值班工作。清明节后至“五一”节前的节假日期间，由各镇（街）继续安排

人员，按具体工作任务组织现场管理。 

（二）工作船艇安排 

新会海事处、新会航标与测绘所、区海洋渔业局要安排船艇巡检主要

渡口。新会海事处“海巡09437”负责大鳌镇红卫、石板沙沙头、大鳌尾、睦

洲公路渡口和南镇渡口等客运量较大的渡口。新会航标与测绘所“粤标巡

1102”快艇负责巡检睦洲镇梅大冲、三牙桥和三江镇白马头、虎坑渡口等重



新会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6 年第 3 期 

 — 44 —   

点渡口水域。渔政快艇负责驻守大鳌新中渡口，巡检大鳌水域。 

（三）运力安排 

1.各相关镇（街）要根据辖区渡口客流情况，自行妥善解决渡运运

力不足的问题。 

2.在渡运高峰期，睦洲渡口所要适当增开汽车渡船，及时疏运客流。 

3.清明节期间，新会公共汽车分公司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足够运力

疏运乘客。同时，在清明节当天安排运力开通睦洲东向至睦洲墓园，以及

梅大冲村口睦洲大桥桥脚至明星纸业公司两条临时公交专线。 

五、确保交通和信息畅通 

（一）4 月 4 日当天上午 7-11 时，睦洲水闸实行临时关闭，有关工

作由区水务局负责落实；睦洲墟镇至白马头渡口路段，禁止机动车进入，

有关工作由睦洲镇政府负责落实。 

（二）公安部门要做好调查研究，制订应急预案，落实足够警力和

设施，确保车流及人流密集区域的交通畅顺。 

（三）乡道 Y212 睦獭线东成、龙泉路段要加强路面维修保养工作，

确保道路畅通。 

（四）各公路管养责任单位要加大对管养路段的巡查力度，及时做

好公路的维修保养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各司其职，共同维持水陆路交通秩序，确保交通安全。 

（二）加大巡查力度，严禁非客渡船载客过江，严禁横水渡船超载

和违章渡运汽车。  

（三）各单位、镇（街）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清明工

作方案（需渡船增援的，应含增援方案），并于 3 月 28 日前报区交通运输

局，联系人：聂洪金；联系电话：639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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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渡口的镇（街）要负起属地日常管理主体责任，加强清明

期间水陆交通安全工作的宣传，与渡口经营人协调增派人员维护渡运秩

序，加强对有船艇的山塘水库的安全管理,制定渡口渡船紧急情况的应急

救援预案。 

 

附件：新会区 2016 年清明节期间水陆交通安全管理行动人员安排表

（略） 

 

 

新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23 日 

 

 

 

 

 

3-4月份人事任免： 

张连胜  于 2 月任职试用期满，经考核，同意正式任区监察局第一分

局副局长； 

钟秀文  于 2 月任职试用期满，经考核，同意正式任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总工程师； 

钟旭霞  于 2 月任职试用期满，经考核，同意正式任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 

陈健豪  任区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主任。 

梁子良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双水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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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坤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城东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游绍诚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吴杰夫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城西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彭军龙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三江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谭松波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古井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甘俊峰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沙堆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余文建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睦洲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黄万宁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大鳌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梁焕新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泽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梁文杰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司前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李钦培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罗坑工商行政管理所所长； 

梁文富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刘任芳  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副主任科员； 

李栓满  任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主任科员，免去江门市公安局新会

分局副局长职务； 

谭晓滨  免去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副局长职务。 


